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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973      证券简称：佛塑科技        公告编号：2011－045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转让控股子公司 

佛山市金辉高科光电材料有限公司 16%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 交易概述 

2011 年 11 月 15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9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转让控股子公司佛山市金辉高科光电材料有限公

司 16%股权的议案》。（详见 2011 年 11 月 16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巨潮资

讯网发布的《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公司转让控股子公司佛

山市金辉高科光电材料有限公司 16%股权的提示性公告》）。 

公司拟将持有的佛山市金辉高科光电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辉公司”） 16%

股权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出让给广东恒健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或其下属的全资公司（以下

简称为“恒健投资”），以金辉公司截至审计、评估基准日 2011 年 6 月 30 日（以下简称

“评估基准日”）经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审计的账面

净资产值 17345.94 万元和经广东中广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

评估的净资产评估值 100489.64 万元作为基础，结合金辉公司的经营状况及未来成长情

况，本次 16%股权转让价格确定为人民币 23760 万元。转让后，公司持有金辉公司 32.125%

股权。 

此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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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本次交易产生的净利润占公司最近一期会计年度经审计净利润的 50%以上，因

此，本次交易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股权转让尚须广东省国资委批准。 

    公司独立董事谢军先生、徐勇先生、朱义坤先生对本次股权转让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对本次交易事项无异议（详见同日发布的独立董事意见）。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恒健投资是广东省国资委出资 100%的直属一级企业，实际控制人为广东省国资委；

注册地址：广州市越秀区天河路 45 号 15 楼；法定代表人：刘文通；注册资本 153.17 亿

元；主营业务：项目投资及管理，资产管理及处置，企业重组、收购、兼并及咨询，财

务顾问；销售：建筑材料、机械设备、电子产品、纸张及纸制品、矿产品（不含钨、锡、

锑）、粮油、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截至 2010 年 12 月 31 日，该公司经审计总资

产 1342.30 亿元；净资产 562.62 亿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净资产 292.46 亿元；2010 年度

实现净利润 48.03 亿元，其中归属于母公司净利润 22.59 亿元。 

按照《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恒健投资不属于本公司的关联人，与本公司

不构成关联关系，因此，此次股权转让不属于关联交易。 

公司及公司前十名股东与恒健投资不存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

面的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金辉公司是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成立于 2006 年 2 月，注册资本：921 万美元；

法定代表人：吴耀根；住所：佛山市禅城区轻工三路 7 号；经营范围：生产、销售离子

渗透微孔薄膜、功能性聚合物膜片、绝缘薄膜、各种用途半透膜等环保用有机膜。其中

本公司占 48.125%股权，BYD（H.K）CO.,LIMITED（以下简称“BYD 香港公司”）占 39.375%

股权；佛山金科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科达公司”）占 12.5%股权。 

经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金辉公司财务状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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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万元 

项目 2010 年 12 月 31 日 2011 年 6 月 30 日 

总资产 19289.08 23068.77 

净资产 13045.59 17345.94 

 2010 年 1-12 月 2011 年 1-6 月 

净利润 6736.42 4747.73 

金辉公司归属于佛塑母公司净利润 3241.90 2284.85 

佛塑持有金辉公司 48.125%股权对

佛塑母公司净利润贡献比例 

18.73% 19.41% 

佛塑拟转让金辉公司 16%股权对佛

塑母公司净利润贡献比例 

6. 23% 6.45% 

金辉公司对本公司2010年度、2011年1-6月净利润贡献比例分别为 18.73%、19.41%；

公司拟转让金辉公司 16%股权对本公司 2010 年度、2011 年 1-6 月净利润贡献比例分别为

6.23%、6.45%。 

本公司所持有的金辉公司 48.125%股权不存在质押、冻结等情况。公司不存在为金

辉公司提供担保、委托理财等情况，金辉公司不存在占用公司资金等方面的情况。 

金辉公司截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经审计总资产 23068.77 万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总资产 5.18%，未超过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50%；2011 年 1-6 月实现主

营收入 14511.37 万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主营收入 3.87%，未超过本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主营收入的 50%；因此，本次转让 16%股权不属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BYD 香港公司和金科达公司已同意放弃本次股权转让的优先受让权。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金辉公司股权结构为：本公司 32.125%、恒健投资 16%、BYD

香港公司 39.375%、金科达公司 12.5%。金辉公司不再是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本公司对

金辉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核算方法由原来的成本法改为权益法，不纳入公司的合并报表

范围之内，公司合并报表的资产、负债、营业收入等指标将相应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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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定价依据：以金辉公司截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为审计、评估基准日（以下简称“评

估基准日”），经审计的帐面净资产值 17345.94 万元和经评估的净资产评估值 100489.64

万元为基准，结合金辉公司的经营状况及未来成长情况，本次 16%股权转让价格确定为

人民币 23760 万元。 

根据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广会所专字[2011]第 10005270343 号审计报

告，金辉公司的账面净资产值为 17345.94 万元；根据广东中广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

的中广信评报字[2011]第 194 号评估报告：通过资产基础法计算的净资产评估值为

17345.94 万元，通过收益法计算的净资产评估值为 100489.64 万元；本次评估资产基础法

与收益法差异较大。为了更好的对金辉公司的市场价值作出公允反映，本次评估结论选

取收益法评估值，即金辉公司涉及的股东全部权益的市场价值评估值为 100489.64 万元。

（详见同日发布的评估报告及《关于评估收益模型及参数的选取说明》） 

2．支付方式为现金支付。 

3．交割条件：双方初步约定，自股权转让协议生效后 10 天内收取 50%转让款项，

同时办理工商变更手续；其余 50%转让款项于 2012 年 3 月 31 日前收取。 

4．本次股权转让须经广东省国资委、对外经济贸易主管部门和本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五、 涉及股权转让的其他安排 

本次股权交易不涉及其他安排。 

 

六、 交易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转让金辉公司16%股权，是为了进一步优化股权结构，为金辉公司股改上

市创造有利条件，推动金辉公司利用资本市场加快发展。本次转让16%股权，因转让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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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可产生的净收益预计约为20304万元，公司拟在本次收益中计提3000万元研发费用用于

加强自主研发，增强公司核心竞争力。计提研发费用后，预计对本年度公司收益产生影

响约17304万元。本次股权转让对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及资产状况不会产生不良影响。公司

将按照 “致力于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产业研发制造”的发展战略，致力于公司主

业发展，投入更多高新技术项目的研发经营。 

 

七、 备查文件 

1．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金辉公司 2010 年度审计报告、2011 年半年度

审计报告 

3．广东中广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金辉公司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佛山佛塑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一年十一月十六日 


